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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

出席了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在《公司章程》规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会议通知。前述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

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

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14:30 在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科农路

589 号爱克股份产业园 1 栋 1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17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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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 70,225,5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59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为 156,000,000 股，其中回购专户中库存股 837,800 股，该回购股份不

享有表决权，因此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5,162,200 股，下同）。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

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5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71,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

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

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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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主持人在会议现

场宣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 关于选举谢明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36,793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4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1,482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2.4352%。 

2. 关于选举张锋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9,365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4,054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8598%。 

3. 关于选举冯仁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9,255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3,944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8365%。 

4. 关于选举罗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9,239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3,928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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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 关于选举方吉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9,234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3,923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8320%。 

2. 关于选举肖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9,232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3,92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8316%。 

3. 关于选举何世永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9,232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3,92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8316%。 

(三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 关于选举谭伟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30,255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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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4,944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1.0486%。 

2. 关于选举胡小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为 70,228,262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2,95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

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0.6259%。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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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爱克莱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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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经办律师：                    

               宋征                                         熊茂竹    

     

 

202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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